
205

路得記

簡介

“路得記是一本小書卷，其評註常列在士師記後。短短八十五
節，描述一個玫瑰園，它的香氣和滿園的花萼。今天的旅行者
仍可以在約但河附近的以色列和摩押的荒涼廢墟找到她們的芳
蹤。我們想象到的形容描述，如論到當中充滿的意念，其所代
表的歷史價值，及其所展現的純潔和魅力，都不足以評價這個
短篇故事的重要性及其優美。”∼赫塞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在聖經裏，有兩卷書以女性命名：一

個是嫁給顯赫外邦人（亞哈隨魯王）的猶太
女子（以斯帖），另一個是嫁給尊貴的希伯
來人（波阿斯）的外邦女子（路得）。這兩
位女子另外的共有重點是，同列於神救贖的
歷史裏。神使用以斯帖拯救祂的百姓，逃過
滅族之禍；而路得是彌賽亞家譜裏的重要連
系——以大衛為先、以基督為終，祂拯救祂
的百姓脫離罪惡。馬太福音一章5節告訴我
們，波阿斯是外邦女子喇合的後裔，明顯這
裏提到的喇合就是耶利哥城的喇合。而路得
這位外邦女子後來成為波阿斯的妻子後，也
歸入基督的家譜內。因着本身的民族身分，
喇合和路得理應被排除在以色列的國民以
外，但二人是神的恩典的寫照。

麥智賢指出：“路得記主要是個女性
的故事，神認可這書並收錄在祂神聖的文獻
內。”1

美國政治家兼發明家富蘭克林的一次經
歷，正好描繪這卷書的吸引和優美之處。他
在法國法院工作期間，聽到一些貴族輕蔑聖
經的說話，指聖經欠缺風格，不值得閱讀。
但是在美國殖民地長大的富蘭克林雖不是
信徒，但自小接觸聖經，有機會認識到聖經
是文學精華之作，所以他決定玩弄法國人一
番，讓他們見識一下。他重新抄寫路得記經
文，把故事人物名字改為法國名字，然後誦
讀手抄本給法國當權者聽。結果他們都稱讚
此乃優雅、簡潔、感人的故事。

他們問道：“太引人入勝了！富蘭克林
先生，你從哪裏得來這文學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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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寄居在摩押（一1∼5）
貳．返回伯利恆（一6∼22）
叁．路得在波阿斯田間工作（二）
肆．路得的救贖近親（三）
伍．得波阿斯贖回（四1∼12）
陸．由俄備得開始的大衛王室家譜（四13∼22）

註釋

他回答說：“這來自你們輕蔑的那
本書——聖經。”那個晚上，巴黎有不
少人面紅耳赤。今日這些有聖經文化的
社會中，人們普遍忽略神的話，我們也
當感到羞愧吧。

貳．作者
路得記的作者身分不明，不過猶太

人傳統說作者是撒母耳。這書以大衛的
名字結束，所以作者不能在大衛時代前
便撰寫這書。但撒母耳就是膏大衛為王
的那位先知，會透過這本書揭開新王朝
的家譜。

叁．寫作日期
這段歷史由路得帶出，大衛的名

字出現在第四章17和22節，是歷史的高
潮。似乎顯示這書寫於大衛王位後不
久，或是在位年間（約主前1011∼970
年），或最少在撒母耳膏立他為王之後
撰寫。

詹遜寫道：

這書大多是寫於所羅門繼承大衛王位
之先，否則作者會把所羅門的名字記錄
在內。所以作者是大衛時代的人。2

不過，有人認為撰寫日期應再晚一點，
部分原因是作者感到需要解釋在商業交易時
要脫鞋的習俗（四7）。這說明撰寫路得記
與這習俗相隔一段時間。

肆．背景與主題
路 得 記 的 事 件 發 生 在 士 師 時 代 （ 一

1）。正當以色列國大多數人離棄主的時
候，這位名叫路得的外邦女子對神的信心，
倒叫人刮目相看。

這卷書的鑰詞是“贖（回）”。另一
個是“親屬”，這詞出現了十二次。波阿斯
贖回屬於親戚以利米勒的地土，讓他的產業
存留他的名。他是基督的預表，是那真正的
救贖近親。摩押人路得活演教會為基督的新
婦，因祂的奇妙恩典而得着救贖。

壹．寄居在摩押（一1∼5）
一1,2　書卷開首，我們見到一個猶太

家庭。由於遇上饑荒，這個家庭離開猶大
（頌讚）的伯利恆（糧食之家），走到死海

東南部的摩押地定居。一家之主是以利米勒
（我的神是王），他的妻子是拿俄米（我喜
悅）。兒子名叫瑪倫（虛弱）和基連（消
瘦）。事實上，留在神的地土上，比移居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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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地好。以法他（以法他人的故鄉）是伯利
恆古時的名，意思是豐碩。

士師時代的特點是道德淪亡，所以當
時發生饑荒實不足為奇，因為這正是神對不
順服的懲罰。以利米勒不應該離開應許地，
走到摩押地定居。莫非他未曾讀過申命記
二十三章3至6節？他為何不與他的猶太兄弟
同住在約但河東？他竟帶領他的家庭由活人
之地，走到死亡之地（瑪倫和基連都不能生
下一代）。

一3∼5　以利米勒死後，他的兒子娶了
摩押人為妻。瑪倫娶了路得（四10），基連
娶了俄珥巴。雖然在申命記七章1至3節沒有
明確指出，以色列人不可與摩押人通婚，但
是後來的經卷資料對他們有清楚的列述（拉
九1,2；尼一三23∼25）。律法也特別說明摩
押人不得進入耶和華的會，十代以外，也不
得進入（申二三3）。恩典卻超越路得的情
況，正如我們將要看見，耶和華容許她的後
裔大衛，成為以色列的王。

十年後，瑪倫和基連死了，留給拿俄米
的，就只有兩個媳婦——俄珥巴和路得。

貳．返回伯利恆（一6∼22）
一6∼15　聽到家鄉有糧食的消息後，

拿俄米決定返回猶大地。她的兩個兒婦初時
與她同行，但是她催促她們返娘家，因為她
再沒有兒子可作她們的丈夫，於是俄珥巴與
婆婆親嘴而別，回鄉去了。

留意這三個寡婦的不同態度：拿俄米
成為一個憂傷的寡婦，她被神的審判奪去丈
夫和家庭，也失去了地上的快樂。俄珥巴聽
到婆婆的憂傷說話，知道她只能作一個寡婦
後，便選擇最簡單和方便的解決方法。路得
卻是一個堅定的寡婦，即使拿俄米打激她，
仍是要跟隨拿俄米。當她選擇跟隨拿俄米開
始新生活時，她知道這並非易事，貧窮和艱
苦正等着她們。她們已失去生活倚靠，而路

得亦要與家人和所愛的人分離。

一16,17　不過，路得⋯⋯不願離開拿
俄米。在舊約聖經裏，這是一個最可貴的外
邦人故事，路得表現出一個全然獻身的生命
（對於拿俄米）。她選擇拿俄米的最終地
方、她的住處、她的國（或作百姓）、她的
神，甚至她埋葬之地。

一18∼22　當拿俄米和路得返回伯利恆
的時候，正是農作物初熟的日子（象征基督
的復活），要開始動手割大麥。再次看見拿
俄米，合城的人都驚訝，熱烈地叫她的名字
問安。

她對他們說：“不要叫我拿俄米（甜
的意思），要叫我瑪拉（就是苦的意思），
因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她滿滿的出去
（她有丈夫和兒子），但耶和華使她空空的
回來（無兒子又變成寡婦）。我們也一樣，
我們背離主，走上背道的路，但是耶和華讓
我們一無所有，有時更要受痛苦的懲罰。

叁．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間工作
（二）
二1∼3　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不可在

收割的時候清理田間，好讓有需要的人、寄
居的、孤兒和寡婦撿拾剩余的麥穗（利一九
9；二三22；申二四19）。

路得依這律法，走到田間，收集剩余的
麥穗。這樣，她便走到波阿斯（在他裏面有
能力）的田間，他是她公公的富有親族。這
不是她的幸運，乃是神的安排。

二4∼12　當波阿斯從伯利恆來到，他
問那女子的身分。他知道她就是拿俄米的媳
婦後，便懇摯地邀請她繼續撿拾麥穗，以及
與他的僕人一同享用食水。他稱讚她忠誠和
無私後，便以一個小小的禱告作結：“願耶
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和華以
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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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節）
莫禮士評論說：

日後，神借着波阿斯來回答他所作的
禱告。波阿斯知道路得已離開她的國家
和信仰，所以他說她“投靠”在耶和華
的翅膀下，仿如幼小的雀鳥在養母的翅
膀下爭扎生活，顯出它對養母的信任和
得到的安全感⋯⋯3

她驚訝他這個猶太人，竟如此款待她這
個外邦人。不過，確實有原因的！當然波阿
斯曾聽聞路得對拿俄米的善良，和她怎樣歸
向猶太人的信仰。

二13∼16　他十分欣賞她，邀請她與他
的僕人同喫，並特意吩咐收割的人為她留下
更多的麥穗，讓她撿拾。

二17　到了晚上，她將所拾取的麥子打
了，約有一伊法大麥，這是可觀的數目。我
們學習神的話語時也要這樣行，就是我們要
取用寶貴的真理並持之以恆。

在波阿斯身上，我們看到不少基督的
尊榮的描述。波阿斯是大財主（1節）。他
憐憫寄居的人，並沒有要求什麼好處（8,9
節）。他遇見路得之前，已知道路得的一切
（11節），正如我們來到認識耶和華之前，
祂已經知道我們的一切。他對待路得滿有恩
典，並滿足她所有的需要（14節）。他保護
她，又看顧她未來的需要（15,16節）。 在
這一切恩典裏，我們預見可稱頌的救贖主對
我們的慈愛。

二18∼23　路得帶着麥子回家，告訴
拿俄米所發生的事後，這位有智慧的猶太婦
人便知道耶和華的計劃順利地展開了。她知
道波阿斯是路得已去世的丈夫的近親，並覺
得耶和華準備在她和路得身上施展奇妙的作
為。因此她鼓勵路得繼續到波阿斯的田間去
拾取麥穗。

拿俄米囑咐路得要留在波阿斯的田間。
當他顯出他的恩惠時，路得怎可輕蔑他的

恩，到別的田間去？我們也不要在耶和華答
應供給我們的需要和保護我們時，偏離祂
去，尋求世上的享樂。

肆．路得的救贖近親（三）
三1∼5　拿俄米着緊替路得找到安身之

處——丈夫和一個家。所以她放棄路得先前
給她對婚姻和貧窮的許諾，反而建議她趁一
晚波阿斯到場上簸大麥時，便下到場上。

路得是一個在以色列人中間的寄居
者，不認識當地習俗，所以需要別人詳
細講解要求近親保護和叔嫂之婚的習俗
（讀經會出版《每日靈糧》）。

三6,7　波阿斯完成他的工作和喫喝
後，便休息去了。路得來掀起被子，躺在他
的腳邊。看來這行為是我們的文化不容許，
但這確是當時被人們接受的習慣（參看結
一六8），並非邪惡或猥褻的事。

三8∼11　夜半醒來，波阿斯發現路得
在他的腳下。當她要求他盡救贖近親的本分
時，他沒有斥責她，反祝福她。第二章12節
的“翅膀”與這裏的“衣襟”譯自同一個
字。波阿斯讚揚路得尋求從耶和華而來的庇
護。她依着耶和華的律法來到尋求庇護，他
怎可拒絕？此外，她是一個賢德的女子，這
比珍珠還貴重（箴三一10）。他稱許路得對
他有恩（她全然獻給他），比她對娘家和拿
俄米一家更忠誠。

摩西的律法說明，當一個男人死時沒遺
下血脈，他的近親便應娶他的妻子（申二五
5∼10），借以延續家族的姓氏和土地。對
於一個男人死後沒有兒子尤其重要，必須有
人娶那寡婦以生子繼後。

路得當然是無兒子，而波阿斯是以利米
勒的親戚，他是迎娶路得的合適人選，作為
救贖近親。他不但是合適的人選，他更是願
意的。

三12,13　但這裏另有律法上的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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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位親屬比他與以利米勒一家更近。
若這位至近的親屬不願意盡近親的本分，波
阿斯必願意。這事要在當日早上圓滿解決。

三14∼18　路得便躺在波阿斯腳下直到
天明。波阿斯替她撮了六簸箕大麥，扛在她
肩上。這向路得顯示他的愛意，也向拿俄米
證明他負責任，絕不拖延。

路得是一個高尚的婦人，配得波阿斯
的仁慈；但是我們卻是不配得的罪人，然而
主仍然覆庇我們，看我們為配得的。祂賜下
恩典並鼓勵我們，以祂的再來直至婚筵為應
許。救恩已經作成、堅立了；但要進入合一
的圓滿喜樂，必要等候新郎的來臨。

當拿俄米聽到這事發生後，便叫路得安
坐等候這複雜事情的結果。

這常是最難有信心的時候：我們不
可再作什麼，惟有耐心靜待神施展祂
的大能來完成祂的旨意。這時，疑惑與
不安常油然而生（讀經會出版《每日靈
糧》）。

伍．得波阿斯贖回（四1∼12）
四1∼6　早上，波阿斯到了城門，有

長老坐在那裏，律法的事也在那裏解決。事
情便這樣“發生”了，這是另一個設計的巧
合——當時那位至近的親屬剛巧經過。波阿
斯以“朋友”4（某人）相稱他，並請他稍停
一會。波阿斯站在十位長老面前述說路得和
拿俄米的故事。然後他給予那位至近的親屬
機會來贖回以利米勒的土地，相信就是在以
利米勒遷往摩押時抵押的地。那位沒記名字
的親戚初時願意，但是當波阿斯說凡贖這地
的人，也要與摩押女子路得成婚時，那位親
戚便改變主意了。他解釋說，這會防礙他的
承繼產業。

他必須投入時間和精神來處理路得的
產業，所以有可能忽略自己的分兒。不
過最主要的是因為這土地最終歸路得的

後人，而不是他本人所有。5

對於省略這位近親的名字，普爾寫道：

毫無疑問，波阿斯知道他的名字，並
這樣稱呼他。但是那聖潔的作者仍省略
他的名字，部分原因是讀者沒有必要知
道，這也顯示輕蔑他，並作為一種懲
罰。他不願意保存他弟兄的名字，他也
便失去自己的名字了。6

這位近親廣被引申代表律法：十位見
證人（十誡）確定律法無法救贖罪人。“律
法不能救贖犯罪的人，這是違反律法原意
的。”7律法因肉體變得軟弱，所以不能作救
贖（羅八3）。

那位近親的拒絕讓波阿斯得以與路得成
婚。

四7,8　當時，所有交易和贖回的意決
都以脫鞋作實，另一方取過來。律法明確說
明，寡婦要脫去拒絕贖回的親屬的鞋，並吐
唾沫在他臉上（申二五9）。當時，那人只
將鞋脫下來了，給予波阿斯。

四9∼12　當波阿斯收到鞋子時，他宣
佈說他將要買以利米勒的產業和娶摩押女子
路得。眾人祝福波阿斯，願他的後裔多如拉
結和利亞。他們提到法勒斯是他瑪從猶大所
生的後裔，這是另一段以色列人娶外邦寡婦
的叔嫂婚姻，但跳過了當中卑污的一面。

陸．由俄備得開始的大衛王室家
譜（四13∼22）
四13∼16　波阿斯與路得成婚後，生了

一個兒子名叫俄備得（僕人）。拿俄米視他
為自己的兒子，作他的養母。

四17∼22　俄備得是大衛的父親耶西的
祖先。這卷書簡單敘述大衛（親愛的）的家
譜，他將成為更大的家譜一員，就是大衛的
偉大兒子主耶穌基督（太一）。這卷書記載
的家譜並不是一個完全的家譜。撒門生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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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時代的初期，而大衛卻生於君王時代的初
期，期間歷時四百年，當中許多名字已被摒
棄於聖經的家譜之外。

這卷書簡短敘述大衛後完結，讓讀者進
入君王時代。聖經下一書卷就是撒母耳記上
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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